
  

 

 

 

 

 

 

 

宋代西北边境弓箭手供给问题的历史考察 

——以俄藏黑水城文献为中心 
 
朱德军 

        

摘  要:在西夏势力崛起的背景下，北宋西北边境出现一个特殊的乡兵群体

——弓箭手，因传世文献对其供给的记载大多语焉不详，致使后世对此存在诸多误

解；《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 册之《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整理与出版，给我们

进一步研究该问题并修正此前的观点提供可能。就供给而言，平时弓箭手虽“悉无

衣廪”，但在“上番”、“恩赏”、“募选”之时，可以支取“口食”、“衣赐”，国家对

此进行严格的管理，“程序化”是它最突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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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供给，作为维持军事力量不可忽缺的重要环节与内容，在军事史的研究中一直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对于宋代禁军、厢军的供给问题，学界前辈与时贤已经作过不少研

究，
1
但是对于地处西北一隅的“弓箭手”的供给问题，由于传世文献大多语焉不详，加上

传统学界关注不够，造成长期以来对此不甚了了。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等出土文献的相

继整理与刊布，为我们重新审视、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 册)刊布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
2
的内容非常丰富，几乎

涉及两宋之际军事问题的方方面面，而与鄜延路“汉蕃弓箭手”相关的供给问题则构成其中

                                                              
1 关于宋代军队供给的问题，学界研究多有涉及，这方面的成果主要包括：张秀平《略论宋代的榷盐

与边防》（《浙江师大学报》1986 年第 2 期）；王育济《关于北宋“养兵之费”的数量问题》（《山东大学学报》

1990 年第 1 期）；张远《宋代的军费管理思想》（《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5 年第 4 期）；钟立飞《宋代的酒

利与养兵问题初探》（《江西社会科学》1996 年第 1 期）；周銮书《宋代养兵政策剖析》（《江西师大学报》

2000 年第 3 期）。另有一些著作间有涉猎，如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228~241 页）、

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第 232~240 页）、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第 227~236 页）等等。上述成果，或侧重于军事体制，或偏重于军费制度，或着重

于军费与区域经济以及与盐、酒榷利的关系等。不过，这些研究多以禁军、厢军为探讨对象。专门以宋代

乡兵（包括弓箭手）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仅见程民生的《略论宋代西北乡兵》（《晋阳学刊》1993 年第 6 期），

由于该文论述主旨的关系，加上程先生撰文时对出土文献缺乏关注，使得该文诸多观点需要进一步地修正

与完善。事实上，以供给的视角探讨宋代弓箭手的研究目前仍属空白。 
2 该文书编号为 Инв.No.211―213，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 册第 164～272 页。这一组文书最初由

孟列夫进行初步的拼合、复原、缀合，后日本学者近藤一成，国内学者如李伟国、白滨、史金波、孙继民

等先后重新缀录、校勘与释读。孙继民先生的《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

华书局 2009）代表了该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孙著收录汉文军政文书 109 件，其中涉及弓箭手供给者不下

40 件，故可大量填补宋代史料的空白，并为长期以来诸多悬而未决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的可能。本文涉及

文书的录文，除在文字上改繁为简，版式略作调整外，均照录孙著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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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在排比现有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传世文献的勾稽

与梳理，试图解决宋代西北边境弓箭手的供给问题，以俾于宋史之研究。 

弓箭手在西北边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宋王朝在该区域所面临的战略态势密不可分。

由于西夏的崛起，使得北宋西部边境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为了“御夏”战略的需要，中

央不得不征调禁军、扩充厢军以为应对之策；然而，因禁军骄惰“无斗志”，
3
厢军又怯弱不

堪，故“皆不得其用”。
4
那些一直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兵，因“亲戚、坟墓所在”而勇于捍

边，故“敌(西夏)深畏之”。尤其乡军中的弓箭手，他们“守边捍御，素号骁勇”，
5
逐渐成

为对付西夏的一支劲旅。
6
不少帅臣、边将常依其屡立边功，如范仲淹、种世衡等。鄜延路

经略使赵禼甚至一度提出“更番代正兵归京师”，
7
此议虽未被采纳，但弓箭手日渐成为御夏

战争的主力，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故此，对宋代军队供给问题的探讨，不能漠视对汉蕃弓

箭手在内的乡兵的研究。 

 

一、传统文献所见西北弓箭手的供给 

 

(一)西北汉蕃弓箭手的供给 

作为乡兵中的一个重要类别——汉蕃弓箭手，宋代史籍对其经济待遇多有记载，对于他

们的供给则极少提及。宋人曾公亮称弓箭手为“陕西以土人愿徙边者，给田，置堡，有寇则

战，无事力农”
8
者。指出弓箭手就是边境的民兵，至于他们与其他乡兵有无区别，曾氏并

没有说明。目前，史籍所见的弓箭手应不迟于后周广顺初年，时镇州“十户取材勇者一人为

之，余九户资以器甲刍粮”。
9
此时的弓箭手主要来由征集而来，有的学者认为他们“完全是

一种强制性的无偿劳役”。
10
建隆二年(961)，“诏释之”。随着“夏戎阻命”，

11
西北局势日渐

严峻，国家以经济上的优惠条件召集乡民为弓箭手，并逐渐开始了由征集向招募的转化。不

过，直至景德二年(1005)，他们仍“官无资粮戎械之费”。
12
知镇戎军曹玮认为如此，则“难

责其死力”，呼吁“永蠲其租”，但中央没有同意，仅诏“人给田二顷，出甲士一人，及三顷

者出战马一匹”。⑪治平元年(1064)，陕西弓箭手“分戍镇砦，能自置马，免役”。⑫熙宁五

年(1072)，陕西诸路虽允许弓箭手“自占田”，但要“出租赋”，且随时保持“权行差补”。
⑬元丰六年(1083)，鄜延路募弓箭手，准许“与当丁役”。⑭崇宁二年(1103)，郑仅奏准留在

“腹里”的熙、秦弓箭手，允许“家选一丁，官给口粮”，如“遇成熟日，粮种外，半入官，

半给耕夫(弓箭手)”。⑮ 

                                                              
3《宋史》卷 324《张亢传》，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10488 页；亦可参见康兰英《榆林碑石·折继闵神

道碑》，三秦出版社 2003 年，第 259~262 页。 
4《宋史》卷 190《兵四·乡兵一》，第 4726 页。 

5《宋会要辑稿》兵 4 之 18，中华书局 1957 年，第 6829 页。 
6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77 页。 
7《宋史》卷 190《兵四·乡兵一》，第 4714 页。 

8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 16，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9《宋史》卷 190《兵四·乡兵一》，第 4712 页。 

10 程民生《略论宋代西北乡军》，《晋阳学刊》1993 年第 6 期。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61 庆历七年十二月，中华书局 1992 年，第 3897 页。 
12《宋史》卷 190《兵四·乡兵一》，第 4712 页。 
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60 景德二年五月，第 1338 页。 
⑫《宋史》卷 190《兵四·乡兵一》，第 4708 页。 
⑬ 同上，第 4714 页。 
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36 元丰六年六月，第 8092 页。 
⑮《宋史》卷 190《兵四·乡兵一》，第 4718 页。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宋代西北边境地区，应募充当弓箭手者并非尽皆汉民，不少“羌人

熟户”也投身其中。随着应募的“蕃部益众”，则“弓箭手多蕃兵矣”，⑯使得“蕃弓箭手”

事实上成为弓箭手群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汉弓箭手的待遇上文已述，而蕃弓箭手

的情况如何呢？他们之间的待遇是否存在差异，这正是下文需要关注的问题。 

庆历二年(1042)，知青涧城种世衡募熟户弓箭手，“给以禁军廪赐使戍边”；而同时，范

仲淹在环庆路募蕃部弓箭手，他们虽“悉无衣廪”，若“长行遽得禁兵奉给。
13
熙宁元年，

秦凤路蕃弓箭手“授田于旁塞堡”，“其牛具、农器、旗鼓之属并官予”。
14
五年，鄜延路赵

禼权知延州，时“占田者(熟户)不出租赋”，愿刺者“贷常平谷一斛”，且“假予官钱置铠械”。
15
崇宁五年，在新复的湟、鄯之地募置蕃弓箭手，“官给以地而不出租”。

16
 

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就待遇而言，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即使同类的弓箭手也颇为

不同；而不同民族群体之间更是差别明显。汉蕃弓箭手若应募，均能获得北宋政府的赐田与

免役；但国家通常给予蕃弓箭手的待遇要远比汉弓箭手优厚。汉弓箭手，虽享有减税的优待，

但仍要“出租赋”，完全蠲免的情况很少发生，其自身仍需承担“戎械之费”；而蕃弓箭手虽

“悉无衣廪”，但一律“不出租赋”，牛具、农器与军用器械也无需自备，有时还能获得禁

军的“廪赐”。至于蕃弓箭手的首领，即所谓的蕃官，十将以上可根据个人的职别“第受廪

给”。
17
庆历二年，规定环庆路“蕃部都虞侯至副兵马使奉钱止七百、三百”。

18
熙宁八年，

朝廷令李承之参定蕃兵法，陕西“蕃官月受奉，仍增给钱，指挥使一千五百至十将有差”。
19
 

(二)西北汉蕃弓箭手与其他乡兵之比较 

关于宋代军人的供给，《宋史·兵志八》载曰：“诸军(禁军)自一千至三百，凡五等；厢

兵校阅者，有月俸钱五百至三百，凡三等，下者给酱菜钱或食盐而已。自班直而下，将士月

给粮，率称是为差；春冬赐衣，有绢绵，或加细布、缗钱。凡军士，边外率分口券，或折月

粮，或从别给。”
20
 由此可知；宋代禁军、厢军的供给一般应包括月俸、衣粮、酱菜钱、食

盐、口券、别给等项目，在特殊情况下还包括特支与赏赐等。那么，汉蕃弓箭手的情况又如

何？ 

由于弓箭手毕竟属于“非职业化”的民兵，其供给标准无法与当时的职业军人相比，有

时即便是乡兵中的保毅、强人、砦户、义勇等也与之存在差距。如咸平五年，“点陕西沿边

丁壮充保毅”，政府“给资粮”。
21
庆历二年，环州强人、砦户，其“上番防守，月给奉廪”。

22
治平元年，诏准秦、陇、鄜、延等十二州义勇，“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月给酱菜钱

三百”；⑪而环庆路的砦户、强人“其廪给视中禁军”。⑫熙宁三年，泾、渭、仪、原四州的

义勇“月廪时帛、郊赏与正兵同”。⑬即除弓箭手之外的乡兵，只要“上番”，他们均可按月

领取“奉廪”，有时还能获得与“正兵”相同的“郊赏”，甚至“廪给视中禁军”。至于“中

                                                              
⑯ 同上，第 4725 页。 

13《宋史》卷 191《兵五·蕃兵》，第 4751 页。 

14《宋史》卷 190《兵四·乡兵一》，第 4713 页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38 元丰六年六月，第 8092 页。 

16《宋史》卷 190《兵四·乡兵一》，第 4719 页。 

17《宋史》卷 191《兵五·蕃兵》，第 4756 页。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5 庆历二年三月，第 3229 页。 
19 同上，第 3229 页。 

20《宋史》卷 194《兵八·廪禄之制》，第 4841 页。 

21《宋史》卷 190《兵四·乡兵一》，第 4709 页。 
22 同上，第 4710 页。 
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03 治平元年十一月，第 4915 页。 
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79 熙宁九年十二月，第 6846 页。 
⑬《宋史》卷 191《兵五·乡兵二》，第 4735 页。 



禁军”的“廪给”标准，如果按照宋人张方平的说法，则“一卒岁给五十千”。⑭然而，弓

箭手供给的情况，诸史不载，我们并不清楚他们“上番”时，是否可以获得“廪给”。从理

论上讲，弓箭手既然由招募而来，他们与政府之间也就结成了一种“雇佣关系”，其“唯一

维系的纽带便是财物”。⑮不过，仅以宋代的传世文献而论，我们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那

么，是否可以“断言”宋代弓箭手徒有招募之名，而无供给之实? 也许一些“新史料”可以

为我们解开疑惑。 

 

二、俄藏黑水城文献所见西北弓箭手的供给 

 

就《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而论，它对宋史研究的价值之一当

是提供了传统文献所阙载的内容。且作为两宋之际鄜延路(包括延安府、保安军、金汤城、

通庆城、德靖寨)军政活动的原始档案，真实地记录着弓箭手在宣和、靖康、建炎年间诸多

史不见载的新资料。 

目前，对黑水城文献已有的相关研究，更多地体现在对文书残卷的复原、拼接、缀合与

释读上，而对相关文献的勾稽、排比做得还非常不够，尤其对于与弓箭手相关问题的研究尚

未开始。通常情况下，弓箭手虽“悉无衣廪”，但并不意味着宋代国家始终不给他们以适当

的供给，尤其当“上番”、“恩赏”，或者“募选”之时，政府对他们的供给就开始了。也

就是说，弓箭手的供给主要集中在上述情况下的支给，这从出土的军政文书上可以得到清晰

地反映。 

(一)“上番”支给 

汉蕃弓箭手，作为宋代西北边境“半耕半战”
23
的民兵，政府以赐田、免役为条件，让

他们在一定时间内履行“上番”(即参加军事行动)的义务。因宋朝向来有军人“上番人给口

粮，有功迁补”
24
的惯例，弓箭手亦复如此。其“上番”的支给主要包括“口食”、“衣赐”

两个方面。 

1.“口食”支给 

在孙著《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收录两份关于“宣

和七年十一月金汤城管下烽火八铺兵士”对于“口食”问题申状的文书。第一份文书为第

87-88 页的《北宋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金汤城申第七将状为勘会管下烽火八铺兵士口食等

事》(一)，其中就含有这样的文字：“要今年四月至八月分，本城管下烽火八铺，逐/烽火上

番弓箭手口食，其上件逐月分/每月合请口食若干……”第二份文书是第 27-28 页的《北宋

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金汤城申第七将状为勘会管下烽火八铺兵士口食等事》(二)，其文字

则更为详尽，现录文如下： 

 

［前缺］/依准。/指挥。本城寻勾追到烽火铺头侯八等供/析，系本城管下守坐烽

火蕃兵铺头，所有……/侯八等今年四月至八月分八铺逐烽火众兵/上番口食，每月大

尽请细色贰拾捌硕贰/斗贰胜(升)，小尽贰拾柒硕贰斗陆胜。自来依……/久例，逐铺每

月尅除经历纸札縻费，每铺/细色贰斗，八铺计壹硕陆斗未请，逐月分/共合请口食壹

伯(百)叁拾伍硕叁斗捌胜(升)。内……/拾柒硕陆斗玖胜，于万全寨寄纳斛斗内。…… 

                                                              
⑭ [宋]张方平《乐全集》卷 23《论国计出纳事》，清四库全书影印本。 
⑮ 程民生《北宋募兵制的特征及其矛盾程》，《中州学刊》1989 年第 1 期。 
23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22，道光五年小岘山房初刻本。 

24《宋史》卷 191《兵五·乡兵二》，第 4735 页。 



 

在第一份金汤城“管下烽火八铺兵士”的申状中，他们是“每月合请口食”，即“逐月

分(份)”进行“口食”支请，但并没有详细记录供给“上番”、“口食”的具体标准。而第二

份文书则清楚地记载着“侯八等今年(宣和七年)四月至八月分八铺逐烽火众兵上番”的“口

食”，官方完全根据每月的天数进行发放，若天数不同，则所“支请”的数量有所差异。每

月大尽“请细色二十八石二斗二升”，而小尽“为二十七石二斗六升”，若扣除“经历纸札

糜费”，每铺为“细色二斗”，八铺合请 135 石 3 斗 8 升。即国家供给蕃弓箭手的标准为日人

均支粮(小麦)1.7 升。 

2.“衣赐”支给 

弓箭手“上番”时，国家支给他们的财物并不限于“口食”，还包括一定数量的“衣赐”。

随着两宋之际弓箭手“上番”长期化，常常动辄数月，“长行”倾向日益明显，
25
以致“衣

赐”不得不按照时令(一年两季)发放，故称“春冬衣赐”；又因他们平时为“民”，当“上番”

时(有了“兵”的身份)才有资格支领“衣赐”，故亦称“身份衣赐”。孙著载弓箭手“衣赐”

文书两份，第一份为书中第 156-157 页《南宋建炎二年(1128)九月高雅等申状为请领春冬衣

赐等事》，载曰： 

 

……□正月内，蒙/经略  使衙将本将军前人马发遣归家歇泊，有郭武经准将雅/

等存留在澄城县把隘防托，直至八月内，蒙/经略  使衙  指挥，将雅等发回归将歇泊

(满)。所有雅等冬春衣赐，并未曾请领。且念本指挥先歇泊人兵春冬衣赐，并以定请了

当，唯有雅等，并不曾领请。…… 

 

另一份文书则是书中第 172-173 页的《南宋建炎二年八月妇人阿罗等申将领、团练状为

夫男曹进等领身分衣赐制造衣装事》载妇人阿罗等： 

 

有夫男曹进、赵祐、赵松等三［人］，/系蕃落第七十二指挥马军，先于今年五/月

内，差往澄城县把隘使唤，至今未回。所/有夫男曹进等今年春冬衣赐，并不曾请/领。

念夫男曹进见今应付从军使唤［今］/已是秋寒，并各赤露。今状披告/将领   团练，

乞申/保安军支给夫男曹进等身分衣赐，制造/衣装，里送前去军前装着。 

 

两文书撰写的时间分别为南宋建炎二年的八月与九月，第一份文书载弓箭手高雅等“存

留在澄城县把隘防托”；第二份载“蕃落第七十二指挥马军”曹进、赵祐等被“差往澄城县

把隘使唤”。他们因“衣常(裳)破损”
26
、“并各赤露”，“秋寒”之际，在别人已“请了春冬

衣赐”的情况下，服役者本人“并不曾请”，故“乞申”是状。因衣赐数量文书未载，故难

以具体确定。 

(二)“恩赏”支给 

自古以来，国家为了激励军人建立功勋，常设“赏格”以为褒奖。如孙著第 165-166

页《北宋宣和某年六月第七将弓箭手仕千自申状为催促早日赐推恩事》载第七将弓箭手仕千： 

 

……伏睹六月十三日/□书内一项，应陕西逐路，昨因夏贼侵犯去处，实/［立］

功并失失将士，近缘道路不通，未经保名推赏。/□仰帅司限五日开具实立功并亡失将

                                                              
25 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 2009 年，第

156~157,172~173 页。 
26 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第 156 页。 



士保/□闻奏，当议推恩。仕千元(原)系保安军通庆城汉/［弓］箭手长行，先于宣和

四年十月十三日随□□/…后□到…/［宣］和五年四月十四日，随从童宣抚下前军统

制□□/□，后入燕山府，奉/□笔转壹资。蒙/□略使衙出给到承局文帖壹道。自后却

蒙/□略使衙指会追去了当，至今未蒙/［推］恩。伏乞/□将备状申所属，早赐催促推/

□施行。谨具申(此处有签押)/［后缺］ 

 

该文书为第七将发给鄜延路帅司的牒文，陈述原保安军通庆城汉弓箭手(长行)仕千曾随

宣抚使童贯参与对夏战争并立战功。因“道路不通”、“未经保名”，以致未被“推赏”，故请

求帅司“推恩”赏赐。为赏军需要，各军常设“备赏斛斗”，若财政不敷，可向上级请求摊

认这笔开支。孙著第 46-47 页《北宋宣和七年十一月金汤城杜肇申第七将状为马彦照对今年

正月内请荞麦及据状备申延安府照会马彦趗走事》，虽无赏额的具体记载，但这种情况无疑

是存在的，其文略曰： 

 

［前缺］/据仓司马彦状：先于今年［四月内］蒙/延安府右狱勾追，摊认制戎［城］

备赏斛斗。直至今/年九月内，妨始到城勾当。 

 
(三)“募选”支给 

1. 招募支给 

招募给赐之制，古已有之，《宋史》认为其缘于唐代的“府卫之废”，梁祖(朱温)募兵

时，常常 

“赐以缗钱、衣履而隶诸籍”。
27
北宋元丰五年八月，国家招募禁军，除“依式赐外，仍增

钱千”。
28
实际上，宋代弓箭手的招募，国家同样“给赐”，其给赐之物一般为布帛、衣装、

鞋类等实物，而非钱财。如孙著第 115 页《南宋建炎元年九月初四日鄜延路都总管司赴第七

将札为催促指挥使齐德往东京请前边变买轻赉应付招兵支用事》载，鄜延路都总管司命指挥

使齐德赴京“请钱”，但请钱后却“变买轻赉，前来应付招兵支用”。另孙著第 108-109、112-113、

197-198 页，亦有三件文书记载其事。文书的标题均为《南宋建炎元年九月保安军牒第七将

纽折招军例物例事》。第一件招兵状中支给的物品包括：皂纱头巾、丝麻鞋、布衫等，这些

衣物也可折纳成一定数量的(生)绢、紬等实物。第二件招兵状中的物品则更为丰富，包括四

绢皂衫、丝麻鞋、丝襕茶褐布衫、皂绢头巾、白绢夹袴、白绢汗衫、四布衫等，同样也

可用一定数量的布、紬、绢折充。第三件文书则比较详尽而具体地规定招兵所需诸物的比例

关系，现抄录原文如下： 

 

保安军    牒   第七将/□来文契勘本将名阙军兵不少。所有□/□招军物例，乞

下所属支给施行。当军/□军资库勘会得并无见在例物。及官/□库于事报人衣物内，纽

折招军例物。/□去后回据状申，今纽折得下项衣赐，/可以折支招军例物。伍分需得行

这/招军例物，伍分除木绵支给本色外，合/用细紬。/绢伍匹壹丈，/紬肆丈。/本库勒

专副王易等检计到事，故/［后缺］ 

 

该件文书为保安军发给第七将的牒文，根据北宋的“招军物例”，准许所属“支给施行”，

若“军资库”中“并无见在物例”，也可依据具体情况“折支”。在“折支”时，详尽地规定

了除“伍分需得行遣，招军例物，伍分除木绵支给本色”外，也可用“(细)紬肆丈”，折抵

                                                              

27《宋史》卷 193《兵七·召募之制》，第 4799 页。 

28 同上，第 4803 页。 



“绢五匹一丈”。 

2.“拣选”支给 

有时，宋政府出于特定的军事需要，往往会“拣选”弓箭手。现将孙著第 22-23 页《北

宋靖康年间(1126-1127)保安军牒第七将为拣选汉弓箭手急赴当司事》的文书迻录如下： 

 

……前处分，于诸将密差下项已指/□□□□……前佰……前处分，望不移刻，移

当司科/□数目，只得与本将所管正兵汉/弓箭手内依数拣选，支给衣装粮/……，支给

口券。内正兵所属，借请两/……，须即(管)今月贰拾陆日到延……/［安］府。其今来

所差人兵，除亲□……/□□种人并□□科□□□□/［后缺］ 

 

宋政府在进行“拣选”弓箭手时，通常会支给他们一定数量的财物，如“衣装粮”以及

作为这些“衣装粮”支取凭证的“口券”。 
 

三、从黑水城文献看宋代对弓箭手供给的管理 
 

作为中国封建法治发展成熟阶段的宋朝，国家对官方文书的管理非常重视，尤其在牒、

帖、状的签押与处理方面逐渐呈现出工作流程程序化、管理制度规范化的发展趋势。在汉蕃

弓箭手供给的管理上，对诸如“请粮”、支取“口食”、领取“补贴”等行为也进行了非常严

格的程式化管理，而这往往 

 

 

 

 

要涉及对文历(口历、赤历)
29
、交旁

30
、会子(寄仓会子)

31
等实物凭证的发放，“照勘”(“勘

会”)与使用问题进行考察。这在孙著《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

究》中，尤以“勘会”金汤城烽火八铺兵“口食”的系列文书表现最为充分。 

关于“勘会”金汤城烽火八铺兵的“口食”，孙著第 27-28、87-88、93-94、180-181

页的文书中均以《北宋宣和七年十一月金汤城申第七将状为勘会管下烽火八铺兵士口食等事》

为题，现将四篇文书的原文迻录如下： 

                                                              
29 关于“文历”一词，宋代史籍偶有所载，如《欧阳修集》卷 118《河北奉使奏草》卷下《乞条制都作

院》曰：“都作院逐作工课，欲乞依本州作院起置工课文历，监官与本州知州、通判、都监依例签押及旬呈”；
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82 绍兴二十有九年五月条载左朝请郎吕广问入对曰：“今后依条对兑，先交新

米入仓方得支拨陈米，虽目前不免有除豁之数，然虚挂文历有名无实”。《三朝北盟会编》卷 71 靖康中帙

46《大元帅府传檄诸郡起兵勤王》载开封被围，中央号召地方勤王，“逐州守臣更切措置粮斛、轻赍以防沿

路次舍艰食，随人供亿，仍差官随军管押置文历，分明收支”。根据上述史籍可推知“文历”应是官方记载财

产出入的记账簿；而“口历”则是记载“口食”的簿书；又因为“文（口）历”在弓箭手支请完毕后，仓管人员

常用朱笔勾画，故又名“赤历”。 
30 关于“交旁”一词的认识，学术界颇有争议。日本学者近藤一成在《俄藏黑水城文献宋西北边境军政

文书裁判案件译注稿》中认为“交旁”是“指支付工钱时使用的文书，递给接收者的类似钞历的东西”；而杜

立晖认为“交旁”实际上既“不是工钱，也不是‘钞历’，而是军队的请粮券”（《俄藏黑水城文献所见宋代“交旁”
考》，《“纪念黑水城文献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08 年）；笔者认为“交旁”实际上就是军

人领取 “口食”、“衣赐”之类“补贴”的凭证。 
31 关于北宋的“会子”，叶世昌认为它是“取钱或纳钱的凭证”（《论会子》，《东至关子钞版暨两宋纸币

—两宋纸币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 年）；刘森则认为它实际上是“一种可兑换现钱的票据”（《北宋会

子刍议》，引文同上）。而“寄仓会子”，杜立晖则认为它应是北宋末期陕西军队寄仓所使用的一种信用票据，

其实，北宋的“会子”与“寄仓会子”其内涵差别不大，它们都是政府授权给军人发放的一种“请粮凭证”，或“代
粮券”。 



 

1.［前缺］/依准。/指挥。本城寻勾追到烽火铺头侯八等供/析，系本城管下守坐

烽火蕃兵铺头，所有……/侯八等今年四月至八月分八铺逐烽火众兵/上番口食，每月

大尽请细色贰拾捌硕贰/斗贰胜，小尽贰拾柒硕贰斗陆胜。自来依……/久例，逐铺每月

克除经历纸札縻费，每铺/细色贰斗，八铺计壹硕陆斗未请，逐月分/共合请口食壹伯

叁拾伍硕叁斗捌胜。内……/拾柒硕陆斗玖胜，于万全寨寄纳斛斗内……/支请。侯八

等并以数请领数足外，有陆拾/柒硕陆斗玖胜未请，出给会子，令勘请人韦/侁收执。

所供是实。其未请斛斗为本城/急阙军粮，别无宽剩斛斗，是致出给会子/令请人收执

后，逐旋纳到移运斛斗支给足/已支小麦，系是蕃落将李进请领，已曾支［散］/了当。

今将李进元陈乞请斛斗文状在……/ 

2.［金］汤城/…使将牒：坐准/［延］安府牒，请依应勘会前项合要事件，及将

交……支凭文历一齐，希公文分付与差去人齐擎前……/［来］，今勘会到下项，须至申

具者。/要今年四月至八月分，本城管下烽火八铺，逐/烽火上番弓箭手口食，其上件逐

月分/每月合请口食若干，自来有无久例，/逐铺每月扣除经历纸札靡 费，□/有每月

扣除若干，及要上件逐月分/共合请口食若干。内若干于万全 寨/寄纳斛斗内支请。若

干未请出到寄/仓会子，为何因依未支，及已支斛斗/小麦，是与不是蕃落将李进请领，

委/实曾无支散了当。亲将逐烽□/挣足状，未请斛斗寄仓会子/［后缺］ 

3. 件公□□追……/要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苗知城将潘大夫已俸白米……/拾陆硕

交旁，分付与专典高仲等，于铺/户处掇借白米。后来高仲等将交旁……/折请出粗色

荞麦，支凭交旁及要/高仲等为不覆苗知城，一面与李都监/处折请粗色断遣。因依勘断

公案同/封前来。/依准/指挥勘会。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苗知城将将领/潘大夫已俸白米

壹拾陆硕交旁，分付与夺/典高仲，于铺户处借掇白米。后来高仲等将/上件交旁折请

出荞麦。其上件白米交/旁壹拾陆硕折请出荞麦时，于本仓内毁/讫，其时于文历内自破

了当，其于见支人粮/交旁于月分粘讫。其见支人粮交旁，前/亦先蒙  使府右狱追取

前去。及高仲/等不覆苗知城，一面于李都监处折请粗色 断/遣因依公案□□□赍擎前

去□□□/［后缺］ 

4.［前缺］/杜都监元于王期处买□□/壹伯(百)贰拾硕交旁，并所出寄仓会子。

即/本官先以管勾西人行李，赴/阙未回本城，即不见得系是何名色人合请/交旁；所出

会子系是何名字，致难以检□。/亦不见得若干支本色或籴本。所有籴本□/历见在保安

军，供攒运使取索。及出给□/本收附，已差人前去请领去讫。□……/［后缺］ 

 

这组文书所载时间均为北宋宣和七年十一月，内容是关于“金汤城第七将勘会烽火八铺

兵士(番弓箭手)”的“口食”申状。文书一：烽火铺头侯八等人申请“口食”，按照惯例得

先向万全寨缴纳“会子”，经“勘请人”(韦侁)查验无误后，予以支请，但必须逐月扣除“经

历纸札縻费”，并根据月份的大小(即有大尽、小尽之分)而有所不同。 

文书二：弓箭手在申请“口食”前，先经(仓司)“勘会”，看有无官方的批准文牒，检

查“支凭文历”与“寄仓会子”是否一致，是否为请粮者本人，是否符合惯例，在扣除每月

“经历纸札縻费靡费”后，每月应“合请若干”，其中有多少应在万全寨的“寄纳斛斗”中

支取，有多少“寄仓会子”尚未支请，为何“未请”，支取为何物，并核实是否有无不当之

处。 

文书三：金汤城苗知城部将潘大夫将其月俸的“交旁”交给“专典”高仲，在铺户处“掇

借”白米未果，后来就用这 16 石“交旁”的白米从军仓中折请出“粗色荞麦”。在文历上登

记“交旁”的日期，并将它粘贴在上面，交旁便被“毁讫”。高仲因无法向苗知城说清，便



派人前去核对，李都监处拒绝其“粗色”折请的请求，并根据法律规定派人去捉拿。 

文书四：经指挥使“勘会”，杜都监从王朝期处以“交旁”、“寄仓会子”购买粮食 120

硕。此时，其本人因查看“西人”行李并未归城，故诡称不知是何人以交旁“请粮”，当然

也不知是何人的“会子”，故一直难以核对，又因所有“籴本”与“文历”均在保安军，其

情况不得而知，已经派人去取，若取来，便附于文历之后。 

需要说明是，由于俄藏黑水城文献原本就是一些文书的残卷，相对比较完整的文书极为

罕见，经过几代学者辛勤的拼接、复原与缀录，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原貌”。然而，

为了更完整地展示宋王朝对弓箭手供给管理的情况，仅仅解读单个文书显然是不够的，因此

很有必要对此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解读，应当将它们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研究。

从中我们不难了解北宋末年西北地区严格而规范的供给出纳制度。 

通常而言，弓箭手在“上番”、“恩赏”、“募选”之时，官方会根据其“名籍”，向他们

颁赐具有实物凭证性质的“交旁”、“会子”，或者“口券”。若弓箭手使用这些凭证进行“请

粮”、支取“口食”，或领取“补贴”时，库管人员——“专典”、“仓(曹)司”等首先会“勘

会”支请人是否符合条件，有无官方的批准文牒，是否符合过去惯例。接着还对“请粮人”

的身份进行核实，要求他们必须出示相关凭证，看是本人亲为，还是他人代领。若核对无误，

便可在“(支凭)赤历、(支凭)文历，或“赤历照凭”上记录“合请若干”、“若干未请”、为

何“未请”及“请粮”的时间与数量，支取“何色”，是“本色”，抑或“折色”。当完成“请

粮”程序，库官会把使用过的“交旁”、“会子”用朱笔勾出，以示作废，由专门人员——“贴

书”将交旁、会子与“文历”按月粘贴，最后，由库管人员将时间、姓名等信息记录并签押

备案。 

如果请粮(俸)者无法当场支取所需的“本色”，可以用“交旁”、“会子”到别处“掇借”，

也可用相关的凭证进行“博换”，或折取其他“斛斗”。若“请粮”、“请奉”出现争执时，一

般要照勘“过历”。 又因为“口食”等实物的支取，一般按月进行，故支取时，库方还会扣

除他们每月的“经历纸札縻费”。为防止误支、多支情况的发生，库管人员还要考虑到“大

尽”与“小尽”的情况。 

 

四、小  结 
 

有宋一代，就西北边境特殊的乡兵群体——弓箭手的供给而言，如果说其中存在“纳租

者与不纳租者”
32
的不同，毋宁说是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差别。弓箭手虽然平时“悉无衣廪”，

但并不意味着宋政府不对他们供给财物，
33
这主要体现在“上番”、“恩赏”(即推恩、赏赐)、

“募选”(即招募、拣选)之时。从供给的管理角度，弓箭手一般支取以实物形态的“口食”、

“衣赐”以及“信用票据”形态的“交旁”、“会子”，或者“口券”，却很少涉及真正意义上

的货币，从而与“职业化”的军人——禁军、厢军形成区别。北宋末期，政府在汉蕃弓箭手

的供给问题上，尤其对“请粮”、支取“口食”等经济行为，实行严格的核准、“勘会”、登

                                                              
32 程民生认为“除弓箭手外，其他乡兵上番服役时，官方都支付口粮”。（文见程民生《略论宋代西北

乡军》，《晋阳学刊》，1993 年第 6 期。）其实，弓箭手上番时政府往往支付“口食”与“衣赐”，这可以从《俄

藏黑水城文献》及《宋西北军政文书》中得到清晰地反映。 
33 周銮书认为“蕃兵”（在陕西常表现为蕃弓箭手）“一般士兵除偶有赏赐外，并无任何固定俸给和衣

粮。临至征发出战，则另给金帛奖励”。（文见周銮书《宋代养兵政策剖析》，《江西师大学报》2000 年第 3
期。）事实情况并非如此，一般士兵（如弓箭手）他们获得赏赐的情况很多，除了征伐外，在诸如“上番”、
招募、拣选、恩赏（即推恩赏赐）也可以得到政府赏赐的“口食”与“衣赐”。不过，这在陕西路尚未见到赏

赐金帛的情况，一般会以“交旁”、“会子”这些“信用票证“，金帛赏赐也许仅限于禁军。详见孙继民《俄藏

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第 3、21~22、27~28，46~47，59~60、81~82，93~94、
97~98、104~105、169~170、180~181、199~200 等页文书的录文。 



记与备案制度，其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工作流程的程序化、管理制度的规范化。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趋势的发展并不表明宋代军队供给管理制度的本身已经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而是宋王朝在西北地区推行掠夺性的货币政策造成物资匮乏的结果。崇宁二年(1103)

二月, 宋徽宗接受左仆射蔡京的提议,在陕西铸造远远超过其实际价值的大钱,造成物价飞

涨，而“交旁”、“会子”的广泛行用则进一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官方的“无籴本”

贸易，细色(米)“斗得钱二贯文   省”，
34
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以鄜延路为代表的西北

地区弓箭手供给困难，士兵“上番”时，政府仅日付“口食”“细色”1.7升，即便如此，“请

粮”时还要扣除“经历纸札縻费”
35
的开支，即使以宋代民众最低消费日均1.5升的标准，

36

国家“给赐”“上番”的弓箭手也是明显偏低的。 

不仅如此，因两宋之际战争频繁，导致弓箭手“上番”日益“长行化”，如孙著《南宋

建炎二年八月妇人阿罗等申将领、团练状为夫男曹进等领身分衣赐制造衣装事》载妇人阿罗

丈夫曹进等被“差往澄城县把隘使唤”，四月未归，因未能及时领取“衣赐”，使得“［今］

已是秋寒，并各赤露”。
37
因此，导致社会上出现层出不穷的弓箭手逃亡现象，如靖康二年

四月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发给第七将的牒文要求对方：“火急差人勾集溃散官兵”，
38
甚至祭

出“家产尽没入官，父母妻男、兄弟子孙并收管禁系”，并鼓励告发，人“赏钱一千贯”，
39

也无济于事。这表明在两宋之际，弓箭手作为西北乡兵的一种，他们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

的募兵，实际上，其虽名募而实征，“募”更多地体现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因此，称其“是

自愿而不是强迫而来的”并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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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第 8~9 页。 
35 同上，第 27~28 页。 
36 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564 页。 
37 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第 172~173 页。 
38 同上，第 122 页。 
39 同上，第 34 页。 


